
外资企业知识产权出资评估、设备出资资产价值评估

产品名称 外资企业知识产权出资评估、设备出资资产价值
评估

公司名称 北京国曦英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国曦英泰:权威资产评估机构

公司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富丰路2号星火科技大厦15层

联系电话 010-63785115 18601081877

产品详情

外资或中外合资企业利用知识产权增资或出资的流程

1. 首先到当地外汇管理局提出申请；

2. 申请获得批准后,获取省外汇管理局颁布的<<中外合资企业批准证书>>

3. 聘请资产评估公司对知识产权进行价值评估

4. 到当地商务局审批

5. 到当地工商局办理营业执照变更登记

6. 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7. 到外汇管理局登记备案

8. 到工商局办理变更注册登记

外商投资项目，要经过对项目建议书的审批(外资企业无此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批和合同、章程
的审批三个步骤方才完成。

(一)项目建议书的审批



由拟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向项目审批机关提交项目建议书和其他必要文件。经审批机关批准后，方
可申请下一步的审批。项目建议书应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1.合营中方基本情况，包括中方合营单位名称，生产经营概况，法定地址，法定代表人等。

2.合营目的，要着重说明出口创汇、引进技术等必要性和可能性。

3.合营外方基本情况，包括外商名称、注册国家、法定地址和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国籍。

4.合营范围和规模，要着重说明项目建设的必要性，产品的国内外需求和生产情况，以及产品的主要销
售地区。

5.投资总额，指合营项目需要投入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之总和。

6.投资方式和资金来源，包括合营各方投资的比例和资金构成的比例。

7.生产技术和主要设备，主要说明技术和设备的先进性、适用性和可靠性，及重要技术经济指标。

8.主要原材料、水、电、气运输等需要量和来源。

9.人员的数量、构成和来源。

10.经济效益，并着重说明外汇收支的安排。

合营中方除向审批机关提交项目建议书外，还要根据项目的规模及特点向审批机关提交以下文件：

1.项目各方的合作意向书；

2.外商资信情况调查表；

3.审批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批

项目建议书经审批机关批准后，由项目各方在项目建议书的基础上，共同编制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报审批机关审批。生产性项目的可行性报告主要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基本概况。

(1)合营企业名称、法定地址、宗旨、经营范围和规模；

(2)合营各方基本情况，包括名称、注册国家、法定地址和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国籍(中方要说明主管
部门)；

(3)合资企业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包括合营各方出资比例、出资方式、出资期限；

(4)合营期限和合营各方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比例；



2.产品生产安排及其依据。国内外市场情况预测，以及国内目前已有和在建的生产装置能力。

3.物料供应安排(包括能源和交通等)及其依据。

4.项目地址选择及其依据。

5.技术设备和工艺过程的选择及其依据(包括国内外设备分配的安排)。

6.生产组织安排(包括职工数、构成、来源及经营管理)及其依据。

7.环境污染治理和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及其依据。

8.建设方式、建设进度安排及其依据。

9.资金筹措及其依据(包括原厂房、设备入股计算的依据)。

10.外汇收支安排及其依据。

11.技术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

项目各方除向审批机关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外，还应向审批机关提交下述文件：

1.项目建议书及批准文件；

2.项目各方所在国政府出具的合法开业证明；

3.国内外市场需求情况调研、预测报告；

4.有关主管部门对项目所需原材料、资金的安排意见；

5.审批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三)申请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应向审批机关提交以下文件：

1.设立合营企业的申请书；

2.合营各方共同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3.由合营各方授权代表签署的合营企业合同和章程；

4.由合营各方委派的合营企业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人选名单；

5.中方合营者的企业主管部门和合营企业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设立该合营企业签署
的意见。

上列各项文件必须用中文书写，其中2、3、4项文件可同时用合营各方商定的一种外文书写。两种文字书
写的文件具有同等效力。



(四)设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以下文件：

1.设立合作企业的项目建议收，并附送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文件；

2.合作各方共同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并附送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文件；

3.由合作各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表签署的合作企业协议、合同、章程；

4.合作各方的营业执照或者注册登记证明、资信证明及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证明文件，外国合作者是自然
人的，应当提供有关其身份、履历和资信情况的有效证明文件；

5.合作各方协商确定的合作企业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的人
选名单；

6.审查批准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文件。

前款所列文件，除第4项所列外国合作者提供的文件外，必须报送中文本，第2项、第3项和第5项所列文
件可以同时报送合作各方商定的一种外文本。

(五)外国投资者拟在中国境设立外资企业，应当通过拟设立外资企业所在地的县级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向审批机关提出申请，并报送下列文件：

1.设立外资企业申请书；

2.可行性研究报告；

3.外资企业章程；

4.外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人选)名单；

5.外国投资者的法律证明文件和资信证明文件；

6.拟设立外资企业所在地的县级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书面答复；

7.需要进出口的物资清单；

8.其他需要报送的文件。

前款1、3项文件必须用中文写；2、4、5项文件可以用外文书写，但应当附中文译文。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外国投资者共同申请设立外资企业，应当将其签订的合同副本报送审批机关备案。

审批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设立外资企业的全部文件之日起90天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

外商投资项目的合同、章程经审批机关批准并颁发批准证书后，标志着项目审批的后完成。外商投资项
目的各方应在合同章程批准之日起30天内到登记主管机关办理登记手续，领取营业执照。



所需材料如下：

1、投资人护照复印件（外资）；

2、投资人资信证明原件（外资）；

3、法人及合伙人一寸免冠照片8张；

4、公司名称字号五个以上；

5、公司经营范围；

6、英文部分均需要提供翻译稿。

程序：

查名→办理批准证书→办理工商营业执照→验资→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办理银行开户许可证→办理税
务登记证及发票。

时间：

a.查名：三个工作日；

b.办理批准证书：三十个工作日；

c.营业执照：十个工作日；

d.验资：三个工作日；

e.组织机构代码证：三个工作日（可与税务同时办理）；

f.开户许可证：两个工作日（可与税务同时办理）；

g.税务登记及发票：十五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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